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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民办幼儿园审查更加严格，幼儿

园不得教授小学内容，家庭困难幼儿上幼

儿园可获资助……”昨日，记者从省人大了

解到，《安徽省学前教育条例（草案）》正在

向社会各界征求修改意见，征求建议、意见

截至8月12日前。

民办幼儿园今后实行年审

意见稿中规定，城市市区、县城城区

每一万至一万五千常住人口至少设置一

所幼儿园，每三万常住人口至少设置一所

公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必须实行年度审核制

度，并依法向社会公告年审结果。拒不接

受年度审核的，视为审核不合格”。据介

绍，民办幼儿园年度审核不合格的，由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止招生。

关于收费标准的制定，意见稿中强

调，公办幼儿园应当执行政府确定的

收费项目和标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执行政府指导性收费项目和标准。非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由举办者按照办园

成本，确定收费标准，报价格主管部门

备案。幼儿园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接

受社会监督。

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内容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今后，幼儿园

应当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不得以任何

形式教授小学内容。幼儿园不得组织幼儿

参加礼仪性、商业性活动。幼儿园在正常

开园时间以内，不得举办任何形式的特色

班、兴趣班、实验班。幼儿园不得为幼儿配

备教材、教辅材料，不得要求家长购买幼儿

教材、教辅材料，不得以任何名义使用幼儿

教材。幼儿园应当配备适合幼儿特点的设

施设备以及玩教具等。

如有“敢吃螃蟹者”，意见稿中给出处

罚措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

生、停止办园，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省人大常委会将初次审议《安徽省学

前教育条例（草案）》。已将《安徽省学前教

育条例（草案）》在安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

征求修改意见。市民如有好的建议、意见，

可于8月12日前将有关意见寄至“安徽省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邮 编 ：

230022），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gzq1980＠

126.com。

翟玉婷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民办幼儿园需年审，幼儿园禁“小学化”
《安徽省学前教育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有意见可发电邮到gzq1980＠126.com

记者昨日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出台新

规，全省49万重点优抚对象可享受教育、医

疗、福利等多方面的普惠加优待，即日起实施。

教育：开“绿色通道”减免学费

该新规规定的重点优抚对象，包括享

受国家抚恤补助待遇的残疾军人、烈士遗

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

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红军失散人员、在乡复

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退役

人员（含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部分年

满60周岁的农村籍退役士兵以及烈士子

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

针对重点优抚对象遗孤，凡在高等学

校就读以及成年后就读高校的，公办高校

一律免收学费，民办高校参照同类公办高

校标准予以减免。

此外，重点优抚对象子女在教育上还

享有其他优待。

福利：残疾军人可享购房等优待

新规规定，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一

级至六级残疾，或因病医疗期满后经医学

鉴定为基本丧失工作能力，作退休安置的

中级以上士官，其安置住房原则上由部队

协助本人落实。需要到地方购买或租住安

置住房、符合当地规定住房困难标准的，安

置地政府应当纳入保障性住房供应计划，

优先保证供应。

医疗：部分项目免收和减收

新规规定将实行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优

惠政策，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中没有参加

医疗保障的重点优抚对象、农村没有参加

合作医疗的重点优抚对象中的五保户和特

困户，优先纳入惠民医疗服务体系，政府或

有关部门发给惠民医疗证明。

承担惠民医疗任务的医疗机构，对惠民

对象发生的医疗费用实行部分项目免收和

减收。设置惠民病床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实行“六免”，免挂号费、门诊诊察费、急诊诊

察费、注射费、普通护理费、住院诊察费；对

特别困难的惠民对象的床位费、检查费、治

疗费给予30%减免。 叶翔记者赵莉

重点优抚对象遗孤上公办高校免收学费
我省49万重点优抚对象可享受医疗教育等普惠加优待


